
技師懲戒案例 

案    由 

◎ 決議： 

機械工程科技師甲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應予申誡；部分事由已罹

懲戒時效，應予免議。 

◎ 案由摘要： 

緣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Ａ)以 108 年 6 月 4 日「技師懲戒報請書」(6 月 5 日送達本會)，

表示甲技師(下稱被付懲戒人)承辦Ａ「ＯＯ廠 235 萬公升增產計畫附屬設備」委託規

劃設計及監造案(下稱本案)期間，涉有未如期完成細部設計資料及招標文件等資料；

未如期完成細部設計預算書、圖(3.0 版)審查意見之修正對照表、設備流程圖及配置

圖；以及未如期提送變更設計資料等缺失，並臚列相關提報事由，認被付懲戒人有違

反或廢弛業務應盡義務之情形，爰以被付懲戒人涉嫌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規定，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報請懲戒。 

Ａ嗣以 108 年 8 月 20 日「技師懲戒補充理由暨報請二書」(8 月 21 日送達本會)，除

就上開原報請懲戒事由另提補充說明外，復再追加報請懲戒事由，主張被付懲戒人辦

理本案監造業務亦涉缺失(計 25 項聲證所列事由)，並臚列相關提報事由，再以被付

懲戒人於本案監造業務亦涉有違反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情事，併案報請

懲戒。 

關係法令 

 

◎技師法第 39 條 

技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 

一、違反第十六條至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或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所定之行為。 

二、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行為，經判刑確定。 

三、違反技師公會章程、倫理規範或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情節重大。 

◎技師法第 19 條 

技師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行業務或招攬業務。 

二、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三、執行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令。 

四、辦理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不實之報告或證詞。 

五、無正當理由，洩漏因業務所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六、執行業務時，收受不法之利益，或以不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前項第五款規定，於停止執行業務後，亦適用之。 

 



懲戒決議理由 

一、按「技師不得有下列行為：……二、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技師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第十六條至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行為。」、「技

師違反本法者，依下列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六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十

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六款規定之一：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

執照。」、「自違法行為終了之日起至移送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下列期間者，

技師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二、有第三十九條第三款或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之一者，三年。」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9 條第

1 款、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 

二、依Ａ所提「技師報請懲戒書」，表示被付懲戒人所屬Ｂ機械技師事務所(下稱Ｂ事務

所)於 100 年 3 月 10 日，與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Ｃ公司)、Ｄ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簽定共同投標協議書，於該共同投標協議書第貳條約定：Ｂ事務所為第一成員，

負責機械工程；Ｃ公司為第二成員，負責電氣空調消防工程；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為第三成員，負責製程及儀控工程；該廠嗣主張Ｂ事務所與該廠於 100 年 4 月 20

日簽訂本案技術服務契約，被付懲戒人為承辦本案之技師云云，並檢具前開共同投

標協議書及本案技術服務契約書茲為佐證。次參Ａ前開所提之共同投標協議書第壹

條，約定共同投標廠商同意由被付懲戒人所屬Ｂ事務所為代表廠商，並以代表廠商

之負責人(被付懲戒人)為代表人，負責與機關意見之聯繫，任何由代表廠商具名代

表共同投標廠商之行為，均視為共同投標廠商全體之行為。且就Ａ主張被付懲戒人

為本案技術服務案承辦技師乙事，參被付懲戒人歷次答辯及列席本會技師懲戒委員

會陳述意見時皆未予爭執，是堪認被付懲戒人依上開共同投標協議書及本案技術服

務契約之約定，為本案承辦負責技師，合先敘明。 

三、次參Ａ「技師報請懲戒書」及「技師懲戒補充理由暨報請二書」所列報請懲戒事由

(合計 28 項)要旨，主係以被付懲戒人辦理本案，涉有未如期完成細部設計及招標資

料；未如期完成細部設計預算書、圖(3.0 版)審查意見之修正對照表、設備流程圖及

配置圖等設計階段缺失；未如期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資料、逾期提送第二次變更

設計(含修正)資料等變更設計階段缺失；以及逾期提送或逾期審核監造書表文件、

辛縣政府施工查核缺失(104 年 12 月 24 日施工查核計列缺失【監造扣點 8 點】；105

年 6 月 14 日施工查核多處違反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規定)、審查廠商送審資料不確實、

監造書表項目內容不符(施工日誌與監造報表內容不符)、監造未進駐現場執行監造

作業、監造未確實督導施工廠商遵守勞工安全衛生規定、監造技師未出席審查會議

等監造階段缺失，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或廢弛業務應盡義務之情形，涉嫌違反技師

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茲依Ａ所列事由，認定如下： 

(一) 有關Ａ「技師報請懲戒書」壹、一、(一)及(二)主張被付懲戒人涉未如期完成細部設

計及招標資料；未如期完成細部設計預算書、圖(3.0 版)審查意見之修正對照表、設

備流程圖及配置圖等節： 

1、 經參Ａ旨揭兩項事由要旨，主係以第一成員(被付懲戒人)於 100 年 4 月 20 日至 102

年 2 月 27 日止，經多次催繳，仍未如期完成細部設計及招標文件資料，且數次無

法聯繫，致無法協調分配工項，且於 102 年 7 月 23 日發函通知第一成員盡速提送修



正後設計資料，仍置若罔聞；以及就其他配合廠商對本案案涉工程公開招標內容請

求釋疑，經 103 年 6 月 5 日、103 年 7 月 2 日發函通知第一成員須逐一依釋疑內容

回覆說明，未獲其回覆，致該廠被迫取消前揭廠商之招標作業，且數次無法聯繫，

甚至無預警缺席協調會議等情。 

2、 另參被付懲戒人答辯要旨，則係以Ａ一再翻轉前次或前前次之會議結論，致影響整

體設計期程，另所謂不接電話，係因Ａ承辦都是在早上七點起即開始打電話，辦公

室尚無人上班；以及所謂無預警缺席Ａ協調會議，係因辛為離島，須預訂飛機航班，

Ａ若臨時通知(且經常臨時通知)，經常無法訂位成功或至機場補位亦無位可補等情。

3、 經依Ａ「技師報請懲戒書」附件 3 所提Ａ、第二成員Ｃ公司及辛縣採購招標所等相

關函文、郵局存證信函及本案工程相關協調或履約確認會議紀錄等佐證資料內容以

觀，堪認有Ａ所稱第一成員Ｂ事務所(被付懲戒人)逾期提送細部設計及招標資料、

未確實就廠商提出之招標文件疑義完整說明並修正或補充相關圖說資料，以及經通

知而未出席協調或招標文件後續履約確認會議等情形，復參前開Ａ相關函文指稱有

因多次無法與被付懲戒人聯繫且經多次函催仍逾期未提上開細部設計資料、招標文

件及招標文件釋疑完整說明，致生延誤工期及被迫取消招標作業等情形。 

4、 按被付懲戒人答辯雖有主張本案之設置地點及目標均與原契約不符等語，然查本案

技術服務契約書暨所附工作需求說明書約定內容，乙方(被付懲戒人所屬Ｂ事務所)

提供之服務，於先期檢討與可行性研究階段尚負有配合Ａ生產設計需求及變更工作

需求等契約義務，且被付懲戒人雖認相關資料逾期或延誤係Ａ一再變更設計需求或

推翻歷次會議結論所致，然查案內相關資料均未見被付懲戒人有向Ａ提出增加工期

或進行履約爭議之處理，難符常理，尚難據以免除被付懲戒人本於專業及契約約定

之職責。 

5、 另被付懲戒人答辯雖稱所謂不接電話，係因Ａ承辦都是在早上七點起即開始打電

話，辦公室尚無人上班；以及所謂無預警缺席Ａ協調會議，係因辛為離島，須預訂

飛機航班，Ａ若臨時通知(且經常臨時通知)，經常無法訂位成功或至機場補位亦無

位可補云云，似否認有無法聯繫之情形，以及缺席會議疑因受臨時通知及離島航班

問題所致。然查Ａ「技師報請懲戒書」附件 3 所提Ａ相關函文內容，多有提及電話

無法聯繫被付懲戒人及被付懲戒人一再拒接Ａ及承辦人電話等情形，併參Ａ提供之

第二成員Ｃ公司 103 年 8 月 21 日ＯＯ字第 1030821 號函略以：「二、本公司多次與

鄭技師聯絡，皆無法取得正確訊息，以最近八月八日聯繫至金酒參加協調會議結果

無預警缺席，八月十九日答應提送發包資料至金酒亦無提送，已造成本公司聲譽受

損。……三、由於業主無法以電話或其他通訊方式與貴所(代表廠商)取得聯繫，故

要求本公司(第二成員)說明。……因貴所延誤及聯繫不良所造成未能履約之責任，

與本公司無涉。」，亦表示有Ａ無法與被付懲戒人所屬Ｂ事務所取得聯繫、被付懲

戒人無預警缺席Ａ協調會議及承諾期限內提送發包資料而逾期仍無提送等情形。 

6、 再查Ａ就旨揭事由所提之 103 年 9 月 1 日「ＯＯ廠第三生產線機電工程案」招標文

件後續履約確認會議紀錄載稱：「會議決議:一、本案於 103 年 8 月 28 日以 email 方

式，發函通知各共同投標成員出席會議，各共同投標成員均函復確認將出席本次會

議。惟其中第一成員Ｂ機械技師事務所未能信守承諾，經通知卻無正當理由缺席會

議，僅第二成員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第三成員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派員出

席。……」，似確有被付懲戒人所屬Ｂ事務所原回覆將出席會議卻無正當理由缺席



會議之情形，且查有出席前開會議之本案第二及第三成員亦皆為設址於本島之公

司，則被付懲戒人爭執於受臨時通知及離島航班問題等情，得否採信，已非無疑。

又就Ａ與被付懲戒人間所爭執無法聯繫之疑義，經會中向被付懲戒人確認，其表示

因Ａ頻繁來電造成其嚴重困擾且懷疑因此造成憂鬱傾向，或有於看到Ａ來電時心慌

未接電話之情形，復再斟酌Ａ代表人員會中表示被付懲戒人於 101 年 9 月至 102 年

7 月，以及 103 年 6 月 5 日至 104 年 6 月等將近 2 年時間幾乎無法取得聯繫等情，

被付懲戒人亦未予爭執，堪認有Ａ所稱無法聯繫被付懲戒人之情形，則被付懲戒人

稱係Ａ承辦在早上 7 點起即開始打電話，辦公室無人上班等節理由，經衡酌上開諸

情，亦難憑採。 

7、 是就Ａ旨揭兩項事由主張暨所提相關事證予以審酌，得認被付懲戒人有逾期提送細

部設計及招標資料、未確實就廠商提出之招標文件疑義完整說明並修正或補充相關

圖說資料，以及經通知而未出席協調或招標文件後續履約確認會議等情形，且經Ａ

多次聯繫未果及多次函催仍未積極改善，對於Ａ主張延誤工期及被迫取消招標作業

等情形，被付懲戒人與有過失，難謂已善盡設計技師之職責，核有技師法第 19 條

第 1 項第 2 款「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情形，應堪認定。 

(二) 另關於Ａ「技師報請懲戒書」壹、一、(三)主張被付懲戒人未如期提送(第一次)變更

設計資料，以及「技師懲戒補充理由暨報請二書」壹、四、(二)、9、10、11、21 主

張被付懲戒人逾期提送第二次變更設計(含修正)資料等節： 

1、 經參Ａ旨揭五項事由意旨，主係以被付懲戒人有逾期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資料及

修正意見對照表、第一次變更設計發包資料審查意見修正後資料；以及逾期提送第

二次變更設計(含修正資料)、變更設計資料未逐項修正等情形。 

2、 被付懲戒人答辯要旨，則以Ａ變更設計推翻歷次會議結論，致期程延誤，且稱於細

部設計階段理應遵守已定案先期檢討與可行性研究階段及基本設計階段之結論，若

有重大需求變更，應先行變更雙方契約，然本案甚至有部分變更設計階段係在廠商

已經裝設好後，又臨時提出變更設計需求，認Ａ將責任推諉予設計單位，有欠公道。

3、 有關Ａ主張被付懲戒人未如期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資料乙節: 

(1) 參Ａ本節事由要旨，主係以第一成員(被付懲戒人)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文件及修正

意見對照表逾期達 26 日，致Ａ遭辛縣政府扣罰；以及於 105 年 11 月 10 日發函要求

於期限內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發包資料審查意見修正後資料，經多次函催並扣罰仍

逾期未提送等情。 

(2) 經依Ａ「技師報請懲戒書」附件 3 所提Ａ及Ｂ事務所等相關函文資料內容以觀，堪

認有Ａ所稱逾期 26 日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文件及修正意見對照表、Ａ多次函催而

被付懲戒人所屬Ｂ事務所仍逾期提送第一次設計發包資料審查意見修正後資料等

情形。次依本案技術服務契約第 8 條第 2 款規定，如施工中有變更設計時，乙方(被

付懲戒人所屬Ｂ事務所)同意於接獲甲方(Ａ)公文通知後 20 日曆天內完成變更設計

預算書並將有關圖說文件裝訂成冊一式参份交甲方審核；另同契約第 14 條第 1 款

並訂有逾期罰則，是縱變更設計原因多係為配合業主需求，被付懲戒人容有依上開

契約規定期限完成變更設計及提供相關圖說文件交Ａ審核之義務，然被付懲戒人雖

認係Ａ變更設計推翻歷次會議結論，致期程延誤，惟查案內相關資料均未見被付懲

戒人有就相關變更設計事宜向Ａ提出延長工期或進行履約爭議之處理，復於會中向

被付懲戒人確認，其表示確未向Ａ提出前開要求或處理，亦難符常理。 



(3) 況再參Ａ108 年 7 月 25 日送達本會之補充資料附件二及被付懲戒人補充答辯書陳證

一之本案工程(第一次)設計變更管制表，以及Ａ上傳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之第一次變更設計原因說明內容，仍有部分變更原因載列為未依業主需求辦理修改

圖說及設計單位相關工項漏編及數量不足等情，容有部分可歸責於被付懲戒人缺失

之情形，尚難據以完全免除被付懲戒人本於專業及契約約定之職責，被付懲戒人就

上開逾期提送第一次變更設計文件及修正意見對照表、多次函催仍逾期提送第一次

設計發包資料審查意見修正後資料等缺失情形，核有過失，亦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行為。 

4、 另Ａ主張被付懲戒人逾期提送第二次變更設計(含修正資料)、變更設計資料未逐項

修正等節： 

(1) 經依Ａ「技師懲戒補充理由暨報請二書」旨揭四項事由所憑之聲證 13 至聲證 15、

聲證 25 相關函文資料內容以觀，堪認有Ａ所稱提送第二次變更設計修正資料(第 5

版)逾期 10 日、原契約新增預算及完全新增項目預算不明及清槽區未提出等變更設

計資料未修正、提送第 2 次變更設計修正資料 8.1 版逾期 48 日等缺失情形，容有未

洽。 

(2) 次按被付懲戒人答辯雖認係Ａ變更設計推翻歷次會議結論，致期程延誤，然參Ａ108

年 7 月 25 日送達本會之補充資料附件二及被付懲戒人補充答辯書陳證二之本案工

程(第二次)設計變更管制表，以及Ａ上傳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之第二次變

更設計原因說明內容，仍有部分變更原因載列為設計單位相關工項漏編及數量不足

等情，容有部分可歸責於被付懲戒人缺失之情形，是被付懲戒人就提送第二次變更

設計修正資料(第 5 版)逾期 10 日、原契約新增預算及完全新增項目預算不明及清槽

區未提出等變更設計資料未修正、提送第 2 次變更設計修正資料 8.1 版逾期 48 日等

缺失情形，亦有過失，核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之禁止行為。 

(三) 末就Ａ「技師懲戒補充理由暨報請二書」壹、四、(二)、1 至 8、12 至 20、22 至 25

等主張逾期提送或逾期審核監造書表文件、辛縣政府施工查核缺失(104 年 12 月 24

日施工查核計列缺失【監造扣點 8 點】；105 年 6 月 14 日施工查核多處違反勞工安

全衛生管理規定)、審查廠商送審資料不確實、監造書表項目內容不符(施工日誌與

監造報表內容不符)、監造未進駐現場執行監造作業、監造未確實督導施工廠商遵守

勞工安全衛生規定、監造技師未出席審查會議等節： 

1、 經參本案技術服務契約第 1 條之工作需求說明書貳、八所訂本案工程之監造作業內

容略以：「(一)乙方應依『辛縣政府暨所屬各級行政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公共工程品質管理作業要點』規定期程，提報監造計畫予甲方審查並核備後，依該

計畫內容確實執行。……（二）承包商於本工程施工期間，需依甲方審定之監造計

畫書派遣相關工地監造工程人員常駐工地，監督、查證承包商履約。（三）審核承

包商所提之施工計畫、施工圖及品管計畫，並督促承包商執行。……（五）督導承

包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六）履約估驗計價之查核。

（七）審核承包商提出之材料樣品、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試驗報告等之內容、規

則及有效日期，並進行現場之比對及抽驗。依抽驗之結果填具品質抽驗紀錄表，發

現缺失時，立刻通知承包商限期改善。……（九）簽核承包商所送施工日報表或月

報表及填報監工日報表、天候表、工程月報表，提送甲方貳份。……（十一）參加



甲方召開之各項會議。（十二）依監造計畫對各施工項目實施查核，並填具施工品

質查驗紀錄表，發現缺失時，同意即通知承包商限期改善。……（二十二）竣工文

件及結算之審查。……(三十二)其他專業技術服務事項。……」，合先敘明。 

2、 關於Ａ「技師懲戒補充理由暨報請二書」壹、四、(二)、2、4、7、8、13、14(部分)、

17、19、24 主張被付懲戒人逾期提送或逾期審核監造書表文件；壹、四、(二)、5、

6、15 主張被付懲戒人審查(施工)廠商送審資料不確實；壹、四、(二)、14(部分)主

張監造書表項目內容不符；壹、四、(二)、12、25 主張監造未進駐現場執行監造作

業，以及壹、四、(二)、20 主張監造技師未出席審查會議等節： 

(1) 經依Ａ就前揭相關事由所憑之聲證 6、聲證 8 至聲證 12、聲證 16 至聲證 19、聲證

21、聲證 23 至聲證 24、聲證 28 至聲證 29 等相關Ａ函文內容以觀，堪認有Ａ所稱

被付懲戒人逾期審查空調分項施工及品質計畫書、投資總額變更計畫書及竣工文

件；逾期提送監造計畫書、施工日誌及監造報表；廠商設備送審資料審查不確實；

施工日誌及監造報表項目內容與 105 年 12 月 14 日紀錄事項不符(清槽區與篩磁選機

系統)；經現場查驗查有現場監造人員未進駐施工現場執行監造作業及監造單位未進

駐現場監造作業，以及被付懲戒人未出席主持 106 年 4 月 21 日本案工程分段投料試

運轉期程表審查會議等缺失情形，核已有未合上開本案工作需求說明書所訂相關監

造作為義務之情事，被付懲戒人核有過失，難謂已善盡其監造技師職責，已有技師

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行為。 

(2) 按被付懲戒人於會中陳述雖稱其於監造過程有參加多數會議，僅幾次會議未參加，

Ａ卻據此指謫其未出席上開審查會議，似不公允云云。然經Ａ代表人員會中回應表

示，該次會議雖被付懲戒人有指派監造人員代理主持會議，然會中就相關議題之審

查，該人員皆表明非其專業，故無法代表被付懲戒人決定，故被付懲戒人所派代表

人員顯不能代理被付懲戒人主持該次會議云云。再查Ａ所提聲證 24 之 106 年 4 月

21 日本案工程分段投料試運轉期程表審查備忘錄，亦有載列被付懲戒人所派監造人

員無法代理主持該次會議之理由，是被付懲戒人未出席主持前開會議，對於該次會

議討論投料試運轉整體作業進度等議題難謂無生影響，則被付懲戒人上開陳述理

由，實難憑採。 

3、 另就Ａ「技師懲戒補充理由暨報請二書」壹、四、(二)、1、3 主張辛縣政府施工查

核缺失(104 年 12 月 24 日施工查核計列缺失【監造扣點 8 點】)、105 年 6 月 14 日

施工查核，多處違反勞工安全衛生管理規定)；壹、四、(二)、16、22、23 主張被付

懲戒人審查估驗計價書、結算及竣工資料不確實；壹、四、(二)、18 主張監造未確

實督導施工廠商遵守勞工安全衛生規定等節： 

(1) 然參Ａ就前揭相關事由所憑之聲證 5、聲證 7 所示Ａ105 年 1 月 6 日及 105 年 6 月

27 日函文內容，僅表示有檢送施工查核紀錄表及請監造單位提送工程施工查核改善

對策及結果表等情形，然就被付懲戒人所屬監造單位於系爭兩次辛縣政府施工查核

究涉及何項監造扣點缺失情形，均未敘明，且查Ａ未提其他事證可證被付懲戒人所

屬監造確因前開施工查核查有監造缺失，實難據以認定屬被付懲戒人監造缺失。 

(2) 另參Ａ所憑之聲證 20(事由 16)、聲證 26(事由 22)、聲證 27(事由 23)等相關函文內

容以觀，亦有未能判斷監造有何審查不確實情形，且Ａ亦未提其他事證可供判斷被

付懲戒人有何審查不確實情事，要難據以認定屬被付懲戒人未盡監造審查責任之缺

失。又參Ａ所憑之聲證 22(事由 18)所示Ａ106 年 4 月 6 日函文內容僅有說明(施工)



廠商於 106 年 3 月 30 日作業違反勞安規定，然查Ａ亦未提其他事證可證有前開情

形，亦難據以認定被付懲戒人有未盡督導廠商遵守勞安規定情形。 

四、然按「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列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十六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六款規定之一：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

廢止執業執照。」、「自違法行為終了之日起至移送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下

列期間者，技師懲戒委員會應為免議之議決：……二、有第三十九條第三款或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形之一者，三年。」技師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

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次依前開技師法規定，可知有關懲戒之時效規定，

違法行為係以「違法行為終了之日」起算。 

五、查本案技術服務契約第 4 條服務費用採「規劃及設計」、「監造」分段計算，乙方（被

付懲戒人）應提供服務內容尚可區分為數階段，依同契約第 3 條乙方同意提供之服

務、第 6 條服務費用之給付條件及工作需求說明書貳.一.~貳.八.之規定，被付懲戒

人執行本案技術服務業務之行為，似得區分為完成基本設計、完成細部設計、協辦

招、決標之行為、辦理變更設計及監造等階段之作為。則本案被付懲戒人所涉未如

期完成細部設計資料及招標文件資料；未如期完成細部設計預算書、圖(3.0 版)審查

意見之修正對照表、設備流程圖及配置圖等設計(或招標)階段之缺失，自以本案工

程實際完成規劃設計及工程決標之日為被付懲戒人設計及招標文件缺失行為終了

之日。復查Ａ上傳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之本案工程資料所示，本案工程於

104 年 5 月 29 日完成規劃設計、於 104 年 7 月 1 日決標，爰被付懲戒人於前開兩項

設計及招標文件等缺失之違法行為終了之日至Ａ108 年 6 月 5 日移送懲戒之日止，

已罹於技師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三年懲戒時效，依同條第 1 項序文規定，應

為免議之議決；至於上開所認本案其餘變更設計及監造階段等相關缺失部分，則以

本案工程竣工及工程驗收合格之日為被付懲戒人變更設計及監造相關缺失行為終

了之日。再查上開標案管理系統所示本案工程資料，本案工程於 106 年 1 月 12 日完

工、於 107 年 6 月 7 日驗收完成，爰被付懲戒人於前開變更設計及監造相關缺失之

違法行為終了日至Ａ108 年 6 月 5 日(第一次變更設計缺失)、108 年 8 月 21 日(第二

次變更設計及監造缺失)移送懲戒之日止，皆尚未罹於技師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

所定三年懲戒時效，依同法第 39 條第 1 款及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懲戒。

六、據上論結，技師受託辦理技術服務業務負有善良管理人責任，應本於專業責任善盡

其因職務或契約約定所生之義務。按被付懲戒人辦理本案工程設計及監造業務有上

開理由三所論設計、變更設計及監造相關缺失，難謂已善盡其設計監造技師職責，

容有過失，核有技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其業務應盡之義務」之禁止行為，

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處分。惟

查被付懲戒人於上開所涉設計及招標文件等缺失，因其違法行為終了之日至Ａ移送

懲戒之日止，已逾技師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懲戒時效，爰決議應予免議；至

於其餘變更設計及監造階段相關缺失，尚未罹於技師法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三

年懲戒時效，衡酌本案缺失頗多，然Ａ似亦非無責，尚非可全然歸責於被付懲戒人，

爰酌本案一切情狀及所生影響，酌予減輕，決議應予申誡，以示警惕。 

 


